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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

知》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4〕43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  

  经省政府同意，就贯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40 号），明确相

关工作要求，请认真抓好落实。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是贯彻落实中

央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促进企业稳岗发展和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创业、保障
民生的具体体现，各地要把落实失业保险助企惠民政策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抓好，确保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二、把握政策，精准实施。一是顶格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稳岗返

还比例为大型企业按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返还。企业裁员率不高于上年

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稳岗返还资金用于降低生产经营成

本的支出要依法合规。二是指导劳务派遣单位主动申请稳岗返还，并按规定及

时拨付和使用资金。对涉及被派遣劳动者的稳岗返还资金，应全额拨付给实际

提供岗位并承担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的用工单位；对涉及其余自有员工部分（含

依法开展承揽、外包业务招用的劳动者），由劳务派遣单位全额享受。派遣到

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不在稳岗返还政策覆盖范围之内。劳务派遣单位申请稳

岗返还资金时要向当地社保局提供参保人员用工形式、实际用工单位类型、上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明细证明，并在收到稳岗返还资金 30 个工作日内，向

当地社保局提供拨付实际用工单位的记录凭证；对 30 个工作日内未拨付的应主

动将涉及的稳岗返还资金退回当地社保局。查实劳务派遣单位未按规定使用和

拨付稳岗返还资金的，取消下一年度申领稳岗返还政策资金资格。各地要采取

有效措施，监督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三是要做好技能提升补贴相关数据对接

工作，加强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人员信息与职业技能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信息比

对。2024 年 1月 1 日起，技能提升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不能重复享受，享受同

一职业（工种）高级别证书技能提升补贴或职业培训补贴后，不能再享受低级

别证书技能提升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  
   三、强化服务，规范操作。各地人社、财政、税务、社保要切实加强工作

协同，实现信息共享；要优化经办服务流程，做到政策找人、免跑即领、主动

告知、便捷服务；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知晓度，提升企业获得感；



要加强政策实施全过程监督，实时掌握基金运行状况，遇到问题及时报告，确

保基金安全运行。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

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40 号）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2024 年 5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